南投縣立國民中學行政組織員額編制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班級數
	教師兼任
	公務人員

	
	兼任主任數
	兼任組長數
	專任組長(職員)
	幹事(含管理員及書記)

	六班以下
	三
	二
	一
	一

	七至十二班
	


    四

	四
	
	

	十三至十八班
	
	九
	二
	二

	十九至二十四班
	
	
十

	
三

	二

	二十五至三十班
	
	
	
	三

	三十一至三十六班
	
	
	
	四

	三十七至四十二班
	
	
	
	五

	四十三班以上
	
	
	
	六


[bookmark: _GoBack]備註：
1. 上述處室及組別不含夜(補)校、兼輔及特教組。
2. 設有特殊教育班且達三班以上者，輔導室得設特教組。設有技藝教育班者，得
視實際需要於適當單位增設技藝教育組。
3. 處室：教務處、學生事務處、總務處、輔導室。
4. 兼任組長組別：教學組、訓育組、註冊組、設備組、資訊組、生活輔導組、體
育組、衛生組、輔導組、資料組，共十組。組長編制由學校依需求自行設置。
5. 專任組長組別:文書組、事務組、出納組，共三組。
6. 六十一班以上者，學生事務處及輔導室得共置副組長一名，由教師兼任。
7. 本表於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起生效。

